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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丁明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杜源亮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４８３

，

２０４

，

０２８．８８ ４１６

，

５５５

，

５８３．１８ 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１

，

８３５

，

８０４．４５ －７

，

１０７

，

１１７．７１ －１

，

３３２．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０２

，

５８１

，

０６４．２３ －７７

，

３８０

，

５９６．１３ －３２．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１

，

７３５

，

７４７．１５ －２３

，

３４５

，

９２９．０１ －３５．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７９ －０．００８２ －１

，

３３７．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７９ －０．００８２ －１

，

３３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６３％ －０．９７％ －２０．６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０１５

，

４２１

，

８８６．８１ ３

，

３２８

，

０４７

，

４５７．２６ －９．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４１９

，

７０８

，

８１９．９８ ５２１

，

５４４

，

６２４．４３ －１９．５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１

，

０４４

，

８４９．３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９

，

６３７．２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０

，

４７１．９４

合计

７４５

，

２５９．７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４

，

４４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７７％ ２５７

，

１７８

，

９４１ ０

潍坊康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０１％ ５１

，

９３５

，

１６２ ０

潍坊市投资公

司

国有法人

３．５７％ ３０

，

８７１

，

３０６ ０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１５％ ２７

，

２５８

，

３５０ ０

广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９％ ４

，

２６２

，

７７０ ０

刘峻甫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４

，

２２８

，

４３０

潍坊广澜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周众 境内自然人

０．４％ ３

，

４３４

，

１９８

许慧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３

，

２２７

，

７１９

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２％ ２

，

７７９

，

９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７

，

１７８

，

９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７

，

１７８

，

９４１

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

９３５

，

１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

，

９３５

，

１６２

潍坊市投资公司

３０

，

８７１

，

３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８７１

，

３０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７

，

２５８

，

３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

，

２５８

，

３５０

广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２６２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６２

，

７７０

刘峻甫

４

，

２２８

，

４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２８

，

４３０

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周众

３

，

４３４

，

１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３４

，

１９８

许慧芬

３

，

２２７

，

７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２７

，

７１９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７７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７９

，

９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法人股东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成立，由当时任职山东

海龙的

１４

名高管人员出资设立，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成立，由当时

任职山东海龙的

４８１６

名员工出资设立，报告期末两公司合并持有公司

６．４７％

的股权，未

超过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７７％

的股权比例。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海东银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恒天海龙

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３％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股东名称

约定购回交易涉及

股份数量

约定购回交易涉及股

份比例

证券公司约

定购回账户

名称

股份性质

阮光

５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

专用账户

无限售条件

股份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下达《民事裁定书》【

(2013)

兵一民破字第

1-1

号】

,

主要内容如下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十条

第一款之规定

,

裁定如下

:

决定受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申请。 更多详细内容

,

请参看《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受理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事宜的公告》

(

详见

2013

年

11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2013-065)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上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

人民法院

2

楼召开

,

更多详细内容

,

请参看《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情况的公告》

(

详见

2014

年

3

月

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

2014-006)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巨潮资讯网，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６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

详情请参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披露在巨

潮 资讯网上的

《山 东海龙股

份有 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详情请参看公

告

需在报告期内

履行完毕的承

诺，均已履行

完 毕。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中、小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接听中、

小投资者电话约

１５

个

／

日，

为中、小投资者解答了公

司降本增效、融资租赁、

新疆海龙破产清算进展

等方面的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深交所互动易 其他 个人 中、小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深交

所互动易解答投资者提

问

１２

条，为中、小投资者

解答了公司降本增效、融

资租赁、新疆海龙破产清

算进展等方面的问题。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4-023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以书面形式下发给公

司内部董事

;

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外部董事。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

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丁明国先生主持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公允反映了恒天海

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合并财务状况以及

201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及合并经营成果和合并现金流量。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3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批准丁明国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

案》

丁明国先生因工作原因

,

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

丁明国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

,

仍担任公司董事长

职务。

公司由衷感谢丁明国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做出的贡献。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4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申孝忠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拟聘任申孝忠先生担任公司总经

理职务。

附简历

:

申孝忠

,

男

,1963

年

6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助理工程师

,

历任潍坊化纤厂短丝纺练车间副主任、短丝纺练车

间主任兼短丝分厂副厂长

;

巨龙集团新龙化纤厂企管处处长、新龙化纤厂副厂长

;

巨龙集团短丝二分厂厂

长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短丝二分厂厂长、总经理助理

;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申孝忠先生于

2004

年

11

月

16

日

,

作为职工股东代表出资

413.4

万元

,

持有公司股东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康源”

)4.21%

股权并担任康源董事

(

详见

2014

年

4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

。申

孝忠先生已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提交书面报告辞去康源董事职务

,

并与高仁元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

转让

所持康源

4.21%

股份

,

康源正在办理有关工商变更手续。转让之后

,

申孝忠先生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任

何股份。

申孝忠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总经理职务的条件和要求。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批准郑植艺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

案》

郑植艺先生因工作原因

,

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郑植艺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后

,

将不在公司担

任其他职务。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由

9

人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

郑植艺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

数不足法定人数

,

在改选出的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

,

郑植艺先生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

履行独立董事的忠实、勤勉义务。

因工商变更登记需要

,

独立董事离职需经股东大会确认

,

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由衷感谢郑植艺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期间做出的贡献。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6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李建新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

案》

根据相关规定及股东提名

,

拟聘任李建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附简历

:

李建新

,

男

,1953

年

11

月出生

,

大学本科毕业

,

中共党员

,

工学学士

,

高级经济师

,

历任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

副主任、房地产信贷处处长、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信用与投资审批部副总经理、兼总行信贷政策委员会审议

委员、总行投资审查委员会审议委员、总行信贷审议中心审议委员。

李建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

,

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独立董

事的条件和要求。 上述独立董事的个人资料需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山东证监局审查。

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7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更好地按照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的要求完善我公司治理结构

,

我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中对担任

法人代表人员的规定

,

修改前后的内容对比如下

:

公司章程第八条修改前

: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章程第八条修改后

:

“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8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需提交至

201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4-024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以书面形式下发给公司

内部监事

;

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外部监事。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4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4

人

,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王东兴先生主持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公允反映了恒天海

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合并财务状况以及

201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及合并经营成果和合并现金流量。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4-02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拟任独立董事公告

2014

年

4

月

28

日

,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

了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李建新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

2014-023,

公告日期

:2014

年

4

月

30

日

),

根据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名

,

拟聘任李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李建新先生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后提交至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附简历

:

李建新

,

男

,1953

年

11

月出生

,

大学本科毕业

,

中共党员

,

工学学士

,

高级经济师

,

历任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

副主任、房地产信贷处处长、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信用与投资审批部副总经理、兼总行信贷政策委员会审议

委员、总行投资审查委员会审议委员、总行信贷审议中心审议委员。

李建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

,

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独立董

事的条件和要求。 上述独立董事的个人资料需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山东证监局审查。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4-026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

本次股东大会为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通

过。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保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05

月

23

日上午

9:30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5

月

19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

: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职工之家餐厅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批准郑植艺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

2

、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李建新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

3

、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的内容详见如下媒体

:

2014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编号

:2014-023,

会议议案第

5

、

6

、

7

项

)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4

年

05

月

22

日

8:00-11:00,14:00-17:00;

2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等办

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 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4

年

05

月

22

日下午

17:00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5)

会上若有股东发言

,

请于

2014

年

05

月

22

日下午

17:00

前

,

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办公室。

3

、注意事项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 前半小时到会场签到。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部门

: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联系地址

: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

邮政编码

:261100

联系电话

:0536-2275007

传 真

:0536-2270677

联 系 人

:

高垒 白杨

2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

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具体为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批准郑植艺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李建新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

:1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

,

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963� � � �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第一季度

报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4-027

第一季度

报告

� � �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黄欣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蒋利亚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刘雨露

公司负责人黄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利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雨露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７

，

１９５

，

９６６

，

３１４．７２ １７

，

３２７

，

８０８

，

４１１．８０ －０．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５

，

３２０

，

６６１

，

３２９．７０ ５

，

３６８

，

９１３

，

１４９．８５ －０．９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３４

，

８５４

，

２１７．８６ ６２

，

４１５

，

６９１．２６ ７５６．９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

，

４４０

，

０８３

，

２６７．２０ １

，

４５３

，

６５３

，

９５９．３０ －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４８

，

２５１

，

８２０．１５ －９９

，

２３１

，

０４２．７４ ５１．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５４

，

８８２

，

７９４．６４ －１０８

，

０３３

，

３７０．４８ ４９．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０ －１．８５

增加

０．９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９５１ ５１．３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９５１ ５１．３１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６９

，

７９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７．３４ ３８９

，

５５６

，

９０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１３ ２２

，

２２０

，

６３１ ０

无

李寒光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０ ６

，

２４０

，

８０７ ０

无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３５ ３

，

６３６

，

０００ ０

无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１ ３

，

２１８

，

６０５ ０

无

北京中物联物流采购培训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０ ３

，

０７７

，

３５５ ０

无

彭太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石庭波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２

，

５９５

，

１９３ ０

无

江西世奥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４ ２

，

５０５

，

４９９ ０

无

隋琼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２

，

１２８

，

１８８ 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９

，

５５６

，

９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９

，

５５６

，

９０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

２２０

，

６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

，

２２０

，

６３１

李寒光

６

，

２４０

，

８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２４０

，

８０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３

，

６３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３６

，

０００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２１８

，

６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１８

，

６０５

北京中物联物流采购培训中心

３

，

０７７

，

３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７７

，

３５５

彭太平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石庭波

２

，

５９５

，

１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９５

，

１９３

江西世奥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５

，

４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５

，

４９９

隋琼

２

，

１２８

，

１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２８

，

１８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为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为

关系。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９１３

，

０５６

，

１７６．４２ １

，

３７４

，

２４３

，

４０８．３３ －３３．５６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

应收账款

１

，

１４６

，

６０８

，

９０７．９２ ７５１

，

１６６

，

０７４．２２ ５２．６４

主要是货款回笼率降低所致

预付款项

１９８

，

２１８

，

９８２．６２ ３０６

，

２９７

，

５０９．３８ －３５．２９

主要是浆板、废纸原材料及进口助留

剂等大宗料入库冲账所致

在建工程

９６

，

９５４

，

６２８．４０ ７１

，

５９７

，

３７５．１４ ３５．４２

主要是子公司怀化市双阳林化有限

公司办公楼修建项目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１

，

３７８

，

４６０

，

５１９．８９ ９５６

，

４４５

，

２９５．９０ ４４．１２

主要是由于赊购浆板等主要材料增

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０

，

２６０

，

１７７．７７ １６

，

５０２

，

６１４．２１ １４３．９６

主要是本期部分保险费用跨期支付

所致

应付利息

７７

，

２１５

，

４９８．１０ ５９

，

７９３

，

８９１．８８ ２９．１４

主要是预提部分银行贷款利息费用

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２３２

，

５８９

，

３８５．７９ ２９７

，

４６３

，

４９８．８２ －２１．８１

主要是本期归还中国纸业投资有限

公司往来拆借资金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

，

２１９

，

７４５．２８ －

主要是本期未发生减值准备转销

营业外收入

６

，

６８３

，

４２４．４８ ９

，

３８７

，

７０４．７０ －２８．８１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财政补助减少所

致

净利润

－４８

，

２０５

，

３９７．６０ －９８

，

３２９

，

６１６．９２ －５０．９８

主要是生产成本下降、毛利率上升及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下降

所致

销售商品、 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

，

３６２

，

３４４

，

１１５．７３ ９７２

，

５０６

，

４４７．１５ ４０．０９

上年度承兑汇票回款到期托收入账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２９

，

９１９

，

２８７．３８ ３１

，

３８３

，

２０７．６２ ３１３．９８

主要是本期归还中国纸业投资有限

公司往来拆借资金及付现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１

，

０８８

，

６８７

，

５９５．５２ １

，

９４２

，

０２０

，

７７３．１１ －４３．９４

主要是上年同期归还借款高于本期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６

，

６２５

，

８２４．００ ２００

，

０８５

，

５５３．７０ －７６．７０

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到期融资性票

据高于本期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

履行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避免

同业

竞争

控股股东

泰格林纸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在其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对本公司拥有实质控制权期间， 不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现在或将来主导产品、 主营业务相同或相类

似且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并将督促其所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以及实际受其或其所属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控制的企业不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现在或将来主导产品、 主营业务相同或

相类似且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不利用其在本公司的控股地位

及控制关系进行损害、侵占、影响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经

营活动。

２００４

年承

诺，长期

是

规范

关联

交易

控股股东

泰格林纸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如出现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依照市场原则，本着一般商业原则，通过

签订书面协议，公平合理地进行有关关联交易，以维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泰格林纸集团将不利用其在本公司中的控股或第一大股东的地

位谋取不正当利益。

２００４

年承

诺，长期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资产

注入

控股股东

泰格林纸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未来将努力增强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如果中冶集团未能成功重组泰格

林纸集团，沅江纸业将在未来三年内通过非公开发行或资产出售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如果

中冶集团成功重组泰格林纸集团，沅江纸业将作为整体上市资产的一部分注入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原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纸业”）成功重

组泰格林纸集团，泰格林纸集团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承

诺，长期

是

避免

同业

竞争

实际控制

人中国诚

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１．

诚通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岳阳林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２．

若诚通集团获得有关与岳阳林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那么诚通集团将尽其最

大努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岳阳林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并优先提

供给岳阳林纸。诚通集团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后，应及时通知岳阳林纸，岳阳林纸在双

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决定，并通知诚通集团是否接受诚通集团提

供的业务机会。如果岳阳林纸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诚通集团，岳阳林纸被视为放弃

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岳阳林纸放弃优先权后，诚通集团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

的第三方。

３．

若诚通集团明确表示，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岳阳林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系基于诚

通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并且诚通集团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已做出可以向岳阳林纸转让该等业

务的安排。在此情况下，诚通集团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采取国家法律、法规及

有关监管部门许可的方式（该方式应对岳阳林纸公平合理）将该等业务转让给岳阳林纸；若不能

通过上述方式解决，诚通集团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的第三方。

４．

诚通集团不会利用对岳阳林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害岳阳林纸及其股

东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承

诺，长期

是

规范

关联

交易

实际控制

人中国诚

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１．

诚通集团将尽量减少和规范诚通集团及诚通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岳阳林纸间的关联交

易。

２．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

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岳阳林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并将督促岳阳林纸履行

合法决策程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诚通集团将督促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岳阳

林纸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诚通集团及诚通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事项的关联交易

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４．

诚通集团及诚通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和岳阳林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

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

务往来或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承

诺，长期

是

控股股东

泰格林纸

集团

１

、泰格林纸集团将尽量减少和规范泰格林纸集团及泰格林纸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岳阳林

纸间的关联交易。

２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

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岳阳林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并将督促岳阳林纸履行

合法决策程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泰格林纸集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岳阳林纸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

有关涉及泰格林纸集团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４

、泰格林纸集团及泰格林纸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和岳阳林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

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

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承诺 ，

长期

是

股份

限售

泰格林纸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认购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到

期

是

与公司

债券相

关的承

诺

其他 公司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之情形时， 公司将至少

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承诺 ，

期 限 至

债 券 到

期日

是

注

:

公司与沅江纸业签订《委托管理协议》

,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受托管理沅江纸业除股东会、董事会权限以外的全部生产经营管理

,

期限三年。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欣

2014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963� � � �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4-021

债券代码:122257� � � � �债券简称:12岳纸0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的时间、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

三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人

,

实际表决

11

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会议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

二

)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造纸用浆的议案》。 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

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

董事黄欣、童来明、洪军、吴佳林、王奇、蒋利亚由于兼任关联法人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为本公司

的关联董事

,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

2014

年度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13,500

吨杨木化机浆

,

采购金额约

4,500

万元。 本次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通过

协商方式确定。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

,

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岳阳林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2

、

2014

年度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杨木化机浆

,

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

2014

年度以约

4,500

万元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13,500

吨杨木化机浆。

相关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3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

司采购造纸用浆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963� � � �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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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沅江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采购造纸用浆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同意公司

2014

年度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13,500

吨杨木化机浆

,

采购金额约

4,500

万元

,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有效降低公司生产成本

,

本着公允和双赢的市场原则

,

公司

2014

年度内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沅江纸业”

)

采购

13,

500

吨杨木化机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泰格林纸集团”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37.34%

股份

,

沅江纸业为泰格林纸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

二

)

款的规定

,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未经授权的与沅江纸业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

,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的情况。

二、 关联方介绍

泰格林纸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沅江纸业为泰格林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沅江纸业法定代表人蒋利亚

,

注册资本

7.5

亿元

,

为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公司住所

:

湖南省沅江市书院路

358

号。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

:

制浆、造纸及浆、纸品的生产、销售

;

芦苇、木材、废纸浆、废纸、木片的购销

;

芦苇、工业原料林的种植、抚育、管理和

经营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以上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

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受托管理沅江纸业除股东会、董事会权限以外的全部生产经营管理

,

期限三年。

经审计

,

沅江纸业

2012

年末总资产

15.4

亿元

,2012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1

亿元。

2013

年末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7.89

亿元

,2013

年度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72

亿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

1

、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类别为购买原材料

:2014

年度内向沅江纸业采购

13,500

吨杨木化机浆

,

采购金额约

4,500

万元。

2

、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产权的转移

,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

、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沅江纸业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

二

)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通过协商方式确定。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根据公司目前生产对纸浆的需求状况

,

公司

2014

年度向沅江纸业采购

13,500

吨杨木化机浆

,

采购金额约

4,500

万元。 实际交易发生

时

,

双方签订具体购销合同。

五、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

、关联交易的目的

为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盈利能力

,

公司决定适量对外采购杨木化机浆

,

替代部分价格相对较高的其他商品浆板。

2

、对公司的影响

杨木化机浆具有漂白硫酸盐阔叶木浆类似的强度和白度

,

又具有松厚度高、挺度好的特点

,

能够提高纸张的匀度、平滑度、着墨性

和印刷光泽度

,

特别适用生产平滑度高、表面性能优良的书写印刷用纸

,

是公司造纸生产所需浆种之一。

沅江纸业生产的杨木化机浆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

同时

,

沅江纸业距离公司路程相对较短

,

产品运输既可采用运输成本低的船舶

运输

,

又可采用方便快捷的汽车运输

,

采购沅江纸业的杨木化机浆运输便捷

,

运输成本相对较低。因此

,

公司用沅江纸业生产的杨木化机

浆替换成本相对较高的其他浆板

,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盈利能力。

本次采购交易涉及金额约为

4,500

万元

,

仅占公司营业成本约

0.80%,

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原

则

,

且有利于公司增强盈利能力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关于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造纸用浆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

董事黄欣、童来明、洪军、吴佳林、王奇、蒋利亚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

,

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岳阳林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2

、

2014

年度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杨木化机浆

,

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

2014

年度以约

4,500

万元向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13,500

吨杨木化机浆。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目前

,

本年度公司与沅江纸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64.07

万元。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460� � � �证券简称:士兰微

第一季度

报告

� � �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向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陈 越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马 蔚

公司负责人陈向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马蔚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

４

，

１９０

，

９４８

，

１１６．１８ ４

，

１３３

，

８６６

，

５７６．８２ １．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

，

２６２

，

７７０

，

１５８．９７ ２

，

２５７

，

４６０

，

９８７．３４ ０．２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３８８

，

９０３．２９ ４

，

２４１

，

６１２．４２ －５８０．６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３７８

，

１６４

，

５２０．８４ ３０４

，

５８３

，

１６６．７４ ２４．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７２５

，

７７８．２６ ５

，

１９４

，

４１７．２５ ２９９．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３

，

８５１

，

５６３．０５ －３

，

６７４

，

３５３．４４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２ ０．３１

增加

０．６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２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２３３．３３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５３

，

６３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２．７２ ４０９

，

８７８

，

１４６ ０

质押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未知

１．７９ １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无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１．７７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未知

１．５６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５６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陈向东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８ １２

，

３１１

，

６１２ ０

无

范伟宏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０ １０

，

５５６

，

８２０ ０

无

郑少波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９ １０

，

４１８

，

６００ ０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未知

１．０４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０４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４０９

，

８７８

，

１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陈向东

１２

，

３１１

，

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范伟宏

１０

，

５５６

，

８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郑少波

１０

，

４１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忠永

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９９

，

７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罗华兵

７

，

１１１

，

４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董敏

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４８０

，

２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宋卫权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 在册持有本公司股份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中的陈向东、范伟宏、郑少波、江忠永、罗华

兵、宋卫权等六人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士兰控股

有限公司股东。其他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东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科目（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 财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分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５３２

，

９８０．００ １

，

１９４

，

２２５．００ －５５．３７％

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５５．３７％

（绝对数减少

６６．１２

万元），主要系外汇远期合约到

期结算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２０

，

８９０

，

２０４．７３ １２

，

７１８

，

０８５．８７ ６４．２６％

其他应收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６４．２６％

（绝

对数增加

８１７．２１

万元），主要系增加应收出口退税

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５

，

７５３

，

４５８．９１ ７２

，

０６５

，

５４８．８２ －５０．３９％

应付职工薪酬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５０．３９％

（绝对额减少

３６３１．２１

万元），主要系年末计提的年

终奖已支付所致。

应付利息

２７

，

３６６

，

２０５．０２ １９

，

４３２

，

６８２．８１ ４０．８３％

应付利息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４０．８３％

（绝对

额增加

７９３．３５

万元），主要系公司按照债券利率计

提的按年付息的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７９

，

９４７．００ ６６７

，

９８７．７５ －８８．０３％

递延所得税负债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８８．０３％

（绝对额减少

５８．８０

万元），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变动 财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分析

资产减值损失

３

，

１２０

，

９８８．１７ ４

，

９２８

，

６０２．２３ －３６．６８％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６．６８％

（绝对额减

少

１８０．７６

万元），主要系按照可变现净值计算的存

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４

，

２７７

，

０１３．５８ －４０８

，

３６３．５４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８６．６７

万元，

主要系士兰集成黄金租赁形成的交易性金融负债

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１５

，

９２８

，

９１０．８０ ９

，

９５０

，

６００．９１ ６０．０８％

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６０．０８％

（绝对

额增加

５９７．８３

万元），主要系联营企业友旺电子公

司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３

，

３９０

，

８０４．５９ －１

，

８１５

，

０６９．７１

不适用

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５２０．５９

万元，

主要系随着营业利润的增长， 相应应纳税所得额

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５

，

４１６

，

６０６．６３ －９５

，

１０４．２８

不适用

其他综合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５３２．１５

万元，

主要系联营企业友旺电子所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本公司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应

享有份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变

动

财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０

，

３８８

，

９０３．２９

４

，

２４１

，

６１２．４２

－

５８０．６９％

本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

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５０

，

８２２

，

１５９．０２

－８９

，

０５９

，

２４８．１６

不适用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和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现金较上年

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９１

，

５８０

，

６９９．３７

１３

，

３７６

，

３３２．６４ ５８４．６５％

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

单位

:

元

?

币种

:

人民币

)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同期

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集成电路

１２８

，

８７５

，

３８８．３４ ８７

，

４９９

，

７６５．３５ ３２．１１ １５．９８ １２．３８

增加

２．１７

个百分点

器件成品

６４

，

１５９

，

２３９．９０ ５０

，

０１６

，

２０９．８５ ２２．０４ ４３．５２ ４０．０２

增加

１．９５

个百分点

器件芯片

１０４

，

４７５

，

６１１．１１ ７３

，

９５７

，

３９４．１９ ２９．２１ －４．３４ －９．６１

增加

４．１３

个百分点

发光二极管芯片

５１

，

５８１

，

９５４．９８ ４３

，

５４６

，

０９９．５７ １５．５８ ８４．９５ ４８．７４

增加

２０．５６

个百分点

发光二极管成品

２６

，

８４３

，

２２９．８２ ２０

，

３７１

，

９２９．３８ ２４．１１ ２６１．８２ １９２．２６

增加

１８．０６

个百分点

其他

８６３

，

１７８．２４ ２６７

，

１５７．７９ ６９．０５ －２５．２４ －５２．８７

增加

１８．１５

个百分点

小计

３７６

，

７９８

，

６０２．３９ ２７５

，

６５８

，

５５６．１３ ２６．８４ ２４．９８ １８．７１

增加

３．８６

个百分点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债券事项

:

根据《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本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在第三年末

(2014

年

6

月

)

附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本公司将于债券第三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

即

2014

年

6

月

9

日

)

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

上调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债券第三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

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已决定不上调剩余两年的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

,

即维持原有利率

5.35%

不变

,

并于

4

月

23

日发布了公司债

券回售公告。 经

4

月

25

日的回售申报

,

公司共收到申报回售的债券

48,419.5

万元

,

剩余

11,580.5

万元将由投资者继续持有

,

票面利率为

5.35%

。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向东

2014年4月30日


